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4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成績複查申請書
	考生姓名
	
	考生編號
	

	報考系所班組
	
	考生身分證號
	

	複查
項目
	
	
	
	

	原來
得分
	
	
	
	

	複查
理由
	

	申請

日期
	民國113年　  月　 日
	考生簽章
	

	複查

得分
	
	
	
	

	回覆
事項
	

	回覆

日期
	民國113年　  月　 日
	承辦單位章戳
	


※注意事項：
1、 申請成績複查期限：第一梯次放榜系所複查須於113年11月20日前提出；其他須於113年12月4日前提出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2、 手續：
1. 填妥成績複查申請書上方之姓名、考生編號、報考系所班組、身分證號、複查項目、原來得分、複查理由並簽章，以上欄位均需填寫清楚。
2. 須附原成績單影本。
3. 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，申請複查不得要求影印答案卷(卡)及每題得分，亦不得重閱答案卷(卡)之要求。
4. 將成績複查申請書、成績單影本，以電子郵件寄至以下信箱，逾期不受理。Email後請務必確認收到回信收妥為準。
台北陽明校區系所：nycuadmission1@nycu.edu.tw
台北北門校區、新竹六家校區、新竹光復校區、新竹博愛校區、台南歸仁校區系所：admitms@nycu.edu.tw
